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會議

參考資料

福利界受資助機構及醫院管理局僱員

擔任公職的處理方法

背景

本文 件旨在 就福 利界受 資助 機構及 醫院管 理局 僱員擔 任公 職

的處理方法，為議員提供有關資料。

福利界受資助機構

2 . 福利界共有 1 8 6 間受資助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 )是福

利界 各非 政府 機構 的主 要統 籌機 構。 社聯 向各 會員 機構 發出 了一 套

《就員工擔任公職事宜供成員機構參考的行政指引》 (行政指引 ) (見

附件 )。

3 . 社聯 發出的 行政 指引， 是一 套提供 予會員 機構 參考， 就這 些

機構僱員擔任公職的安排所作出的行政指引。行政指引列出了某些大

原則，例如各機構應說明會否批准全職及 /或兼職僱員擔任公職。

4 . 根 據 這 套 行 政 指 引 ， 福 利 機 構 會 鼓 勵 有 關 僱 員 在 接 受 公 職

前， 先行 徵詢 其直 屬上 司及 機構 主管 的意 見。 該機 構如 認為 情況 適

宜，也可能要求有關僱員簽署一份承諾書，就他擔任公職期間對該機

構須履行的義務、表現及正常職務的執行作出承諾。行政指引亦提及

有關機構與其僱員可能要商討的事項，包括休假和批准僱員使用該機

構的處所進行公職事務。

5 . 現時 ，一間 受資 助機構 的董 事局可 與其僱 員就 擔任公 職事 宜

作出彈性安排。而部分大型機構亦就這方面訂出指引。至於有關調整

薪金 /福利方面，受資助機構 (包括香港青年協會 1)，通常情況下不會

扣減擔任公職的僱員的薪金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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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根據 社會福 利署 為福利 界引 進的服 務表現 管理 制度， 在本 年

初每一間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均須有一套為所有僱員及服務使用者而

設的投訴程序。受資助機構的僱員可按照這些投訴程序，就參與公職

事宜向董事局提出投訴。社會福利署亦會調查和跟進受資助機構僱員

提出的任何投訴。

7 . 社會 福利署 原則 上同意 應由 該署就 受資助 機構 僱員擔 任公 職

事宜制訂指引。由於該等安排是由個別非政府機構的管理當局落實執

行，因此指引會列出當中涉及的一般原則，再由個別機構訂出詳細安

排，以切合其實際需要。社會福利署為福利界制訂指引時，會參照醫

院管理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所頒布的指引。

醫院管理局

8 . 醫院 管理局 已就 屬下員 工擔 任公職 所作的 安排 制定指 引。 指

引適用於醫院管理局所有員工，其細則詳載於醫院管理局發給屬下員

工的《醫院管理局人力資源政策手冊》。

9 . 醫院 管理局 擔任 公職的 僱員 ，必須 申報從 事公 職所佔 用的 正

常工 作時 間的 比率 。他 同時 亦須 就工 作時 間的 安排 、薪 酬的 相應 調

整，或在有需要時依據醫院管理局當時的政策放取無薪假期或轉換另

一種醫院管理局服務條件的事宜，取得醫院行政總監或醫院管理局行

政總裁 (視乎何者適合 )的批准。

1 0 . 倘僱 員從事 公職 所佔用 的正 常工作 時間， 對履 行其份 內職 責

造成實質妨礙，則該僱員：

( i ) 可能須申請無薪假期直至其公職任期屆滿為止；或

( i i ) 可能會被醫院管理局要求 (若情況許可 )根據當時的政策，

在擔 任公 職 期間 轉換 另 一種 合適 的 服務 條件 ， 包括 轉 為

合約 (兼職 )制僱員。

1 1 . 倘因 公職而 取用 的正式 給假 ，以曆 年計算 ，預 期每年 不超 過

1 2 個工作天 (惟須視乎運作需要 )，僱員可獲准保留公職的全數酬金。

倘因公職而取用的正式給假，以曆年計算，預期每年超過 1 2 個工作

天，但涉及的時間屬可以接受 (以僱員能夠履行其份內職責作準 )，僱

員可獲准保留公職的全數酬金，而其薪酬會根據申報從事公職所佔用

工作時間的比率，按比例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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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每所 醫院的 僱員 都有權 向其 上級管 理層， 甚至 醫院行 政總 監

提出上訴。因此現時已有渠道處理醫院管理局僱員因擔任公職而引起

的投訴。受影響的醫院管理局僱員如不滿管方的決定，可向其上司、

部門主管或人力資源組提出，以便尋求解決方法。

1 3 . 有關 僱員向 醫院 行政總 監作 出投訴 後，如 仍感 不滿， 可把 個

案轉介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行政總裁。如事情仍未獲解決，最後亦可

向人力資源委員會之下的醫院管理局僱員上訴小組委員會提出上訴。

小組委員會是在醫院管理局日常運作架構以外的獨立組織，其決定代

表醫院管理局的最終決定。

生福利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員工出任公職事宜供成員機構參考的行政指引就員工出任公職事宜供成員機構參考的行政指引就員工出任公職事宜供成員機構參考的行政指引就員工出任公職事宜供成員機構參考的行政指引

(1)(1)(1)(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社聯在㆒九八八年舉行的第㆓季季度會議及之後召開的機構負責㆟會

議㆖，曾討論社會工作者參與政治活動的議題。與會者大都贊成社聯應

就員工出任公職事宜制定行政指引，供成員機構參考，主要目的是增加

雙方的了解，明白雙方的期望和責任。社聯在研究部分成員機構現有的

指引後，已制定㆒套行政指引，供有關㆟士參考。

(2)(2)(2)(2) 緒言緒言緒言緒言

2.1 志願機構的員工與其他香港市民㆒樣，應有權行使他們的公民權

利，透過參與選舉或由政府提名委任，成為區議會、市政局／區域

市政局或立法局的成員。

2.2 當選或獲委為區議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或立法局成員的機構員

工，向機構申請擔任㆖述公職時，機構可予以特別批准。機構應訂

定方針，說明是否允許全職及／或兼職員工出任公職，以及在機構

的服務年資是否㆒個考慮因素。

(3)(3)(3)(3) 機構應促請有關員工遵守㆘列事項機構應促請有關員工遵守㆘列事項機構應促請有關員工遵守㆘列事項機構應促請有關員工遵守㆘列事項：：：：

3.1 在接受政府的委任提名前，先行徵詢其直屬㆖司及機構負責㆟的意

見。

3.2 在公布其候選㆟身分前，機構員工應以書面形式先行通知其直屬㆖

司及機構負責㆟。任何有意參與選舉的員工，均須事先書面通知其

機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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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若員工在其競選活動㆗使用機構的名稱，必須事先獲得機構的同

意。

3.4 不得從機構的服務對象身㆖籌募競選經費。

3.5 在執行機構職務時段內，不得進行競選活動。

3.6 在執行機構職務時段內，不得履行其在當選後應有的工作及責任。

(4)(4)(4)(4) 員工和機構可以協商的範疇員工和機構可以協商的範疇員工和機構可以協商的範疇員工和機構可以協商的範疇

4.1 休假，例如因㆘列理由所放取假期的種類：

－ 選舉

－ 在執行機構職務時段內出席與公職有關的會議或執行其他公

務。

4.2 批准使用機構處所以進行公職活動。

(5)(5)(5)(5) 承諾書承諾書承諾書承諾書

機構如認為有需要時，可要求員工簽署㆒份承諾書，列明該名員工在從

事公職期間，必須對機構履行的責任、達到的工作表現，以及需要完成

的日常職務。

（本文僅為㆗譯本，內容應以英文本為準。）


